附件
北京市医疗机构落实医药集中采购有关考核指标及计分方法
	类别
	考核项目
	分值
	考核指标
	计分方法

	药品集中采购（含中药饮片、中药配方颗粒）
	执行药品带量采购规定情况
	50
	1.按时完成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情况
2.中选产品配备使用情况
3.非中选产品采购金额占比情况
4.疗效近似或功能类似的非集采品种费用增长情况
5.医疗机构按时回款情况
	[bookmark: _GoBack]1.完成约定品种和数量情况，满分20分。根据年度所有带量采购品种数据统计，年度内结束周期的药品是否完成计算得分（品种和数量完成度计算比重1：1，计算得分；完成度95%及以上可得满分；政策或机构重大调整也可按报量比例考核品种完成情况）。采而未报、不参加集采品种，每个扣1分，直至扣满20分。
2.满分为8分，根据市卫健委、区医保部门等监督反馈的医务人员培训教育情况，畅通进院渠道情况，合理使用监测情况进行打分。
3.满分为10分，根据高于全市同级医疗机构平均水平的偏离度排名，排名分十档，每高一档扣1分。
4.满分为8分，根据高于全市同级医疗机构平均水平的偏离度排名，排名分十档，每高一档扣0.8分。（药品以国家医保局等发布的监测目录中完全可替代品种为准）
5.满分为4分，查实一次扣1分，查实3次以上本项不得分。

	
	落实集采等改革政策，合理控制药品费用情况
	50
	1.线下采购问题
2.医疗机构网上采购费用增长情况
3.超过平台参考价议价采购和红黄标采购问题
4.遴选议价机制运行情况
5.备案采购情况
6.患者投诉问题
7.舆情事件问题
	1.满分为10分，查实一次扣2分，查实3次以上本项不得分。
2.满分为10分，根据高于全市同级医疗机构平均水平的偏离度排名，排名分十档，每高一档扣1分。
3.满分为10分，根据高于全市同级医疗机构平均水平的偏离度排名，排名分十档，每高一档扣1分。
4.满分8分，医疗机构设有规范议价采购程序，做好档案留痕备查，定期报告等情况。
5.满分8分，根据高于全市同级医疗机构平均水平的偏离度排名，排名分十档，每高一档扣0.8分。
6.满分4分，常规做好窗口引导和应急处置，根据接诉即办情况打分。
7.造成严重不良舆情、产生负面影响的，一次性扣减40分。

	医用耗材集中采购（含体外诊断试剂）
	执行医用耗材带量采购规定情况
	50
	1.按时完成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情况
2.中选产品配备使用情况
3.非中选产品采购金额占比情况
4.纳入协议采购与实际使用金额占比情况
5.医疗机构按时回款情况
	1.完成约定品种和数量情况，满分20分。根据年度所有带量采购品种数据统计，年度内结束周期的医用耗材是否完成计算得分（品种和数量完成度计算比重1：1，计算得分；完成度95%及以上可得满分；政策或机构重大调整也可按报量比例考核品种完成情况）。采而未报、不参加集采品种，每个扣1分，直至扣满20分。
2.满分为8分，根据市卫健委、区医保部门等监督反馈的医务人员培训教育情况，畅通进院渠道情况，合理使用监测情况进行打分。
3.满分为10分，根据高于全市同级医疗机构平均水平的偏离度排名，排名分十档，每高一档扣1分。
4.满分为8分，根据高于全市同级医疗机构平均水平的偏离度排名，排名分十档，每低一档扣0.8分。（依据国家医保编码类别）
5.满分为4分，查实一次扣1分，查实3次以上本项不得分。

	
	落实集采等改革政策，合理控制医用耗材费用情况
	50
	1.线下采购问题
2.医疗机构网上采购费用增长情况
3.超过平台限价议价采购和红黄标采购问题
4.遴选议价机制运行情况
5.备案采购情况
6.患者投诉问题
7.舆情事件问题
	1.满分为10分，查实一次扣2分，查实3次以上本项不得分。
2.满分为10分，根据高于全市同级医疗机构平均水平的偏离度排名，排名分十档，每高一档扣1分。
3.满分为10分，根据高于全市同级医疗机构平均水平的偏离度排名，排名分十档，每高一档扣1分。
4.满分8分，医疗机构设有规范议价采购程序，做好档案留痕备查，定期报告等情况。
5.满分8分，根据高于全市同级医疗机构平均水平的偏离度排名，排名分十档，每高一档扣0.8分。
6.满分4分，常规做好窗口引导和应急处置，根据接诉即办情况打分。
7.造成严重不良舆情、产生负面影响的，一次性扣减40分。


（考核部门：市药采中心、各区医保部门具体落实）

